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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将讲到......

■优先权要求的内容

■相关法律规定

■优先权要求的改正和增加

■优先权文件的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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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权要求
（PCT第8条、细则4.10）

■ 国际申请可以包含要求一个或多个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的
声明

 该在先申请是在巴黎公约的任何成员国提出的，或
以地区或国际申请的形式向巴黎公约的任何成员国
申请的，或者

 该在先申请是在巴黎公约成员国之外的任何世界贸
易组织成员提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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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权要求的内容（细则4.10）

■申请日
■申请号
■国家或地区/受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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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权（2）
（《巴黎公约》第四条）
■ 就现有技术而言，在后申请的有效日期=首次申请的申请

日期

■ 优先权只能基于有关主题的首次申请（例外情形见《巴黎
公约》第四条C(4)款）

■ 在后申请必须涉及相同的主题

■ 首次申请被撤回、放弃或拒绝并不影响其成为优先权要求
的基础

■ 可存在多项或者部分优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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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权日的定义（PCT第2(xi)条）

■一项优先权要求  优先权申请的申请日

■多项优先权要求  最早优先权申请的申请日

■无优先权要求  国际申请日



The International 
Patent System

优先权的丧失

申请人撤回优先权要求

受理局或国际局声明优先权要求视为未提出或无效

指定局/选定局的决定：

 出于程序原因（例如无优先权文件）

 出于实质原因（例如主题不同、无权要求优先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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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/增加优先权要求
影响优先权日期（细则26之二）（1）

■涉及情形：

 要求增加的优先权比已有的优先权要求都更早

 改正最早的优先权要求的申请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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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/增加优先权要求
影响优先权日期（细则26之二）（2）
■ 适用期限：

 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；如果改正或增加优先权日导致该16个月期限提
前，则适用该更早期限，但是

 总是可以自国际申请日起4个月内请求改正或增加

 在受理局或者国际局宣布优先权要求无效之前，并且在不迟于上述期限届满
日起1个月内，收到的任何改正优先权要求的请求，将被视为是在期限届满
前收到的（细则26之二.2(b)）

注：不适用于后增加的优先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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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*

优先权要求1 
15/05/20

11/06/21
（自国际申请日起4个月）

改正/增加优先权要求
影响优先权日期（细则26之二）（3）

PCT 申请
11/01/21

首次申请

月 8              12  16     30

13/09/21
（增加优先权要求后，

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）

优先权要求2
11/01/20

PCT申请
11/02/21

首次申请 国家阶段PCT国际阶段

15/09/21
（改正优先权要
求后，自优先权
日起16个月）

11/05/21
（改正优先权要求
前，自优先权日起
16个月）

月 9 13    30

首次申请

11/05/22
（增加优先权要

求前，自优先权日
起16个月）

国家阶段PCT国际阶段


01/11/20  

优先权要求
13/05/20 11/05/21

（自国际申请日起
4个月）

优先权要求
13/05/20

PCT 申请
11/01/21

期限

优先权要求2
11/01/20

优先权要求1 
15/05/20

优先权要求的增加

优先权要求的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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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/增加优先权要求
不影响优先权日期（细则26之二）（1）

■ 涉及情形：

 不影响优先权要求的申请日的改正

 增加的优先权要求晚于当前最早的优先权

 改正的优先权要求不涉及最早的优先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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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/增加优先权要求
不影响优先权日期（细则26之二）（2）

■ 适用期限：

 自国际申请日起4个月；或

 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，以较晚届满者为准

 在受理局或者国际局宣布优先权要求被视为无效之前，并且在不迟于上
述期限届满日起1个月内，收到的任何改正优先权要求的请求，将被视为
是在期限届满前收到的（细则26之二.2(b)）

注：不适用于后增加的优先权要求

 细则91：自优先权日起26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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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

11/05/21
（自国际申请日
起4个月）

期限

11/05/21
（自国际申请日起4个
月）

改正/增加优先权要求
不影响优先权日期（细则26之二）（3）

PCT国际阶段 国家阶段

优先权要求1
11/02/20

首次申请

月 11 16      30

优先权要求2 
15/09/20

PCT申请
11/01/21

11/06/21
（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）

11/06/21
（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）

优先权要求的增加

PCT申请
11/01/21

优先权要求1
11/02/20

优先权要求2
例如改正号码
11/05/20

国家阶段PCT国际阶段首次申请

月 11 16    30

优先权要求的改正

优先权要求1
11/02/20

优先权要求1
11/02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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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pct.wipo.int/ePCTExternal/pages/PctTimeline.xhtml?lang=zh

https://pct.wipo.int/ePCTExternal/pages/PctTimeline.xhtml?lang=z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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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的改正通知（1）
■ 表格：

 受理局：表格PCT/RO/110

 国际局：表格PCT/IB/316

■ 下列情况下会发出通知（细则26之二.2(a)）：

 优先权要求不符合细则4.10的要求（存在错误或遗漏）

 优先权要求中的某一说明与优先权文件中的相应说明不一致

 国际申请日不在优先权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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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的改正通知（2）
■如果国际申请日在自优先权期限届满日起两个月内，同

时提醒申请人可以请求恢复优先权（细则26之二 .3）

■如果申请人未回应改正优先权要求的通知，则为了条约
程序的目的，该优先权要求应视为无效（细则26之二
.2(b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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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的改正通知（3）

■但是，优先权要求不应仅仅因为下述原因而被视为无效
（细则26之二.2(c)）：

没有写明相关的在先申请号；

优先权要求中的某一说明与优先权文件中的相应说明
不一致；或者

国际申请日不在优先权期限内，但是在自优先权期限
届满日起的2个月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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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优先权要求的公布（1）
■ 由于细则26之二.2(c)被视为无效或仅不被视为无效的优先权

要求的相关信息：

 国际局免费公布此类信息以及申请人提交的关于优先权要
求的任何信息（细则26之二.2(d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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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优先权要求的公布（2）

■期限届满后收到的对优先权要求的改正和增加：

 申请人可以请求国际局（细则26之二.2(e)）公布有
关优先权要求的信息：

 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届满前；并且

 缴纳相关费用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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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阶段的作用

■对受理局或国际局关于优先权要求的处理，指定局原则
上予以认可

■对受理局或国际局宣布优先权要求无效的决定，指定局
可以重新审查；如果其认为该决定错误，可以承认该优
先权要求的效力（细则82之三.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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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权文件的提交
（细则17.1）
■ 申请人必须为每个优先权要求提供相应的优先权文件（在先申请经

过认证的副本）

 直接向受理局或国际局提交（细则17.1(a)）；

 如果优先权文件是由受理局出具，可以请求受理局准备优先权
文件并将该文件送交国际局（细则17.1(b)）；或者

 请求国际局从电子图书馆获取优先权文件（细则17.1(b之二)）
（仅适用于参与数字查询服务（DAS）的专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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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获取DAS优先权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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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优先权文件的期限（细则17.1）

■ 申请人直接向受理局提交：

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

■ 申请人直接向国际局提交：

国际公布前

■ 请求受理局准备优先权文件并将该文件送交国际局：

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

■ 通过DAS向国际局提交：

必须确保国际局可以通过DAS获取优先权文件，并且必须在国
际公布之前请求国际局获取优先权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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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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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T 资源
■有关PCT的一般问题
 联系PCT Infoline：

电话：+41 22 338 83 38
电子邮箱：pct.infoline@wipo.int

■关于ePCT的问题
 联系PCT eServices服务台：

电话：+41 22 338 95 23
电子邮箱：pct.eservices@wipo.int

■订阅WIPO通讯
https://www.wipo.int/newsletters/zh



The International 
Patent System

谢谢！

请完成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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